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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机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自报苏永强，男，199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

　　辩护人赵俊，上海骏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长检三部刑诉[2020]53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苏永强犯

诈骗罪，于2020年6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

理了本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沈畅，被告人苏永强及其辩护人赵俊到庭参

加诉讼。期间，因公诉机关提出需补充侦查，本院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至8月间，杨某(另案处理)在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东盟产业

园宝亿国际大厦内，伙同被告人苏永强、黄某(另案处理)、陈某某(另案处理)等人组建

虚拟币投资诈骗团伙，被告人苏永强任总监。该团伙内有多个业务小组由总监、组长负

责管理。每位业务员使用上级分发的多部手机及多个微信号，维护大量的微信群，按照

话术单内容在群内自导自演、在直播间为讲师哄抬气氛，诱骗微信群内的被害人投资虚

拟币。现查明，截止案发，该团伙先后两次通过虚拟币平台自行控制涨跌的方式，骗得

张某1、田某某、张某2等28名被害人投资款共计人民币800余万元；其中，被害人张某

1被骗人民币230余万元。

　　2019年9月12日，被告人苏永强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嘎洒机场被公安机关抓获。公

安机关冻结了其账户资金。

　　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苏永强在家属的帮助下，退出赃款人民币150万元。

　　以上事实，被告人苏永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被害人张某1、田某某

、张某2等人的陈述，证人杨某1、马某某、杨某2、余某、苏某1、苏某2、杨某3等人的

证言，报案材料、银行转账交易凭证、虚假交易平台截图，上海市公安局扣押笔录、扣

押物品清单、部分虚拟货币平台电子数据，涉案账户冻结情况说明，被告人身份信息及

案发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苏永强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在互联网上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电信网络诈骗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苏永强犯诈骗罪，罪名成立。被告人苏永强及其

辩护人关于本案中诈骗数额不应认定为人民币800余万元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

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苏永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

罚。被告人苏永强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在家属帮助下退出赃款人民币150万元，酌情

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与此相关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

护公私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苏永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9年9月12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个

月内向本院缴纳完毕。)

　　二、在案款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发还各被害人;其余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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